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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行程摘要 
 

一、 101.6.9-10 台北 - 法國巴黎 (行程) 

二、 101.6.11-14 2013 US/Europ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afety Conference -主題會議及工作研

討 

三、 101.6.15 法國巴黎 - 台北 (行程) 

 

貳、會議參與單位及議程 

一、 會議參與單位： 

本次會議由歐洲航空安全署(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執行長官

(Executive Director) Mr. Patrick GOUDOU 及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主管飛航安全的副署長(Deputy Associate Administrator, Aviation 

Safety) Mr. John Hickey 共同主持，EASA 及 FAA 許多重要民航主管均出席。會議參加人

員超過 300 位以上，來自全球各國，鄰近國家如日本、新加坡、印尼、馬來西亞均有派

員參加。 
 

二、 議程摘要： 

美國 FAA 與歐盟 EASA 是當今最重要的二個民航主管機關，二者為提升飛航安全各

自都發展飛安監理制度，因各國都有其特殊需求，法規與標準難免有相異之處。若各國

不同的規定越多，業者要達成各國要求所要付出的努力就越多，因此 FAA 與 EASA 每年

共同舉辦航空安全會議，致力於尋求雙方共識、探討現階段之航空議題，並為逐漸浮現

或發展中值得關切的議題做準備，以做為世界各國民航主管機關與航空產業分享並提供

意見之平台。 

今年會議在法國巴黎舉行，第一天為註冊，正式議程則安排三天，進行方式有口頭

會談的討論，亦有簡報方式的主題演講，議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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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議程內容摘要說明 

一、 概述 

美國 FAA 與歐盟 EASA 過去各自發展飛安監理制度，但隨著航空產業全球化的趨

勢，彼此的航空體系也逐漸調和，例如：歐洲過去以授權組織進行法規符合及檢定作業，

而美國則偏重以授權個人方式，但隨政府預算精簡及提昇飛安監理效率的考量下，美國

也逐漸由授權個人方式，轉而以授權組織進行法規符合及檢定作業，即為一明顯彼此調

和之案例。就航空產品之適航標準而言亦是如此，只是在技術面上而言，歐美彼此的適

航標準差異並不會太大，但隨航空產品行銷全球，所隨之而來對於航空產品之認可作業

需求，即使小幅度的差異，製造廠也需要同時滿足歐美適航標準之要求，無形中亦提高

了航空產品開發成本。因此，航空業界便促請美國 FAA 與歐盟 EASA 前身的 JAA (Joint 

Aviation Authorities)每年召開調和會議(FAA/JAA Harmonization Conference)，邀集雙方主

管機關人員、其他國家民航主管機關人員、以及業界人士共同研討飛安等議題，致力於

尋求適航標準及航空監理等方面的共識。 

JAA 轉型為 EASA 後，仍每年與 FAA 共同舉辦航空安全會議，除延續過去調和會議

的共同努力外，主要為探討現階段的飛航安全議題，並為潛在或發展中值得關切的議題

做準備，做為世界各國民航主管機關與航空產業分享並提供意見之平台。航空安全會議

中 FAA 及 EASA 均以其簽署雙邊航空安全協定為基礎立場與各國民航主管交流，並於會

議中報告 EASA、FAA 等主管機關之飛安監理發展重點等，與各國民航局及與會業者分

享。今年的主題重點之一為安全管理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推動及相關原

則之引用，例如：風險辨識、風險緩解及風險管理等。 

 
 

二、 第一天會議： 

(一)、全體出席的會議 A：美加及歐美雙邊適航協議執行現況 

因應航空全球化產製的趨勢，雙邊協議是民航主管機關彼此合作的良好管道，且須

建立在互信的基礎上，回顧目前歐美雙邊技術執行程序(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TIP)實施現況，在技術標準件(FAA TSO/ EASA ETSO)認可機制、各機型最低

裝備需求清單(MEL)之認可、技術執行程序(TIP)內容簡化及安全管理系統(SMS)等方面，

還須更多的調和努力。同時對於雙邊的認可工作，更應側重在高風險的領域及重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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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項目上。適航標準經過多年調和已趨於一致，但對於適航標準的解釋及符合方法審查

上，仍會出現些許不一致的情形。另外，對於 ICAO 所關注的區域性航空議題，也需要

區域內各民航主管機關更多參與及合作。近來 SMS 的推動，使過去僅針對個別法規項目

的符合性查核工作，逐漸轉變成對於整體安全系統的檢查確認。 

本議題結論：在全球化的航空市場中，許多確認法規符合之驗證工作，大部分仰賴

航空產品發證國民航主管機關能做好把關的工作，如此將有效減輕其他國家進行航空產

品認可上的工作負擔，可將有限資源投注在其他高風險的飛安管理工作上，有助提昇全

球航空體系的安全。 

 

(二)、Panel 1：邁向全球化及整合性之航空運輸系統 

目前 FAA 推行 NexGen 新一代的航管系統，與歐洲推行單一空域的 SESAR (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計畫，兩者間的調和所面臨最大挑戰是資料通訊的整合問

題，包括飛機裝備、地面設施、機場之間的通訊標準相容性。FAA 在會上亦承諾將會盡

最大的努力訂定時間表，但也表示在一定的限度內，允許彼此系統的些微差異，能使調

和過程更加順利。另外，對於投資設備的成本評估亦是考量的因素。與會人士亦表示，

現代化的飛機系統同時凸顯強化駕駛員訓練的重要性。 

 

本議題之結論有 3 項： 

1. 進行彼此航空運輸系統差異性的調和，是整合的重要關鍵。 

2. 整合的進程必須是循序漸進的，並可預期將會花上許多年的時間來完成。 

3. 航空運輸系統的整合須考量各個面向，包含駕駛員的訓練。 

 

(三)、Panel 2：新科技對法規之挑戰 

安全並非科技發展之阻礙，相反的，安全是科技創新之根源。無論如何，新科技之

目的是為了提高效率及增加可靠度，新科技發展將使適航管理當局面對技術快速改變步

調的挑戰，當設計及製造人引用新科技在其航空產品上時，適航管理當局是否有適當之

規定來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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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 EASA Norbert Lohl 指出，適航管理當局在過去已經展現對新科技出現時，有

意願及能力處理檢定之挑戰，在未來，對於更先進之技術，適航當局已準備好因應。 

FAA Dorenda Baker 補充說明，適航當局必須在執行適當的風險管理前了解該項新科

技，她說明檢定系統的設計是可以接受新的改變，她並說明以系統評估來管理風險的步

驟，以及從系統及發展法規及標準的衝擊及風險，所有的考量必須是安全的利益相對於

系統帶來之風險中取得平衡。 
 

 

加拿大民航局 David Turnbull 承認新科技可以提升安全的障礙，他討論新的技術因其

影響新的檢定平台及飛機改裝流程。適航當局與申請人必須合作以了解新的科技，特別

是引用新科技改裝舊檢定基礎之舊飛機。他表示逐步增加檢定費用及擴充資源且當安全

的利益視微乎其微時，必須有一個適當的平衡。 

Honeywell 公司 Randy Robertson 表達他比較關心的是當一個適航當局專家在參與檢

定案時被迫當成新科技的專家，而不是根據申請人之專業及經驗來管理檢定案。他擔心

有些科技確實能提升飛安，但因為證明其符合規定之花費太多而無法實現。 

 

本議題之結論有 2 項： 

1. 非常需要在執行檢定前充分討論新科技，讓適航當局與參與檢定的申請人熟悉。 

2. 申請人必須建立有力的案例，特別在改裝案時，以說明新科技的引用是被完整的

評估過，並且說明新科技的性能及限制，不要等到適航當局自己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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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nel 3：安全管理系統(SMS)之全球化推展 

推展安全管理系統須考量到組織的規模，瑞士民航局指出，推展安全管理系統重點

在相關安全管理原則的實踐，但是在實施的流程及 SMS 系統複雜度的要求可較有彈性。

法國民航局表示，實施 SMS，主管機關與業者之間是一種伙伴關係，且必須建立互信基

礎。FAA 則強調，安全管理系統的複雜度，其比例原則除了考量公司規模外，尚須考慮

該公司業務所牽涉航空安全的風險程度。與會人士皆認為推動 SMS 需要足夠的時間，對

於檢查員的訓練，除了理論方面之外，亦需包括適當的在職訓練，並彼此交流相關的推

動經驗。 

本議題之結論為：SMS 的推動，大幅改變了主管機關與業者之間的關係，兩者需要

更多的溝通對話，及相互合作的態度。然而主管機關的安全監理及法規符合檢查仍是重

要的職責。 

 

(五)、Panel 4：訓練：為明日儲訓專家 

根據統計及預測，合格之航空專業如駕駛員、維修人員、工程師、甚至是主管機關

都面臨人員短缺乏問題，而我們如何去獲取這些專業人才？ 

 

航空駕駛短缺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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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A Trevor Woods 報告 EASA 亦有航務檢查員人員數量及資格短缺之問題，EASA

已建立檢查員訓練小組，及合格檢查員人才庫，也就是在 EASA 體制下，EASA 成員國

可向其他成員國借用航務檢查員（部分時間借用或整個聘用），英國勞斯萊斯 B. Swain

也說該公司現在招聘大學畢業學工程的人員都有問題，在英國好像年輕人對學工程都不

感興趣。ICAO G. Konate 說該問題在非洲更為嚴重，大部分的家庭無法負擔小孩上技術

教育學校，他建議應該有全球統一之標準以及合作關係以分擔教育費用。 

 

本議題之結論為：官方及業界一起合作，以及行銷航空專業以吸引年輕人投入。 

 
 

三、 第二天會議： 

(一)、Panel 5：航管系統之新科技發展 – 利用概念驗證(Proof of Concept)確保其安全性 

Airbus 說明在導入新的航管系統新科技時，利用概念驗證(Proof of Concept)方式，確

保新科技導入後的安全性，這些新的科技包括飛機裝備、地面設施及機場設備改良與更

新。 

 

所謂的概念驗證(Proof of Concept)方式，包括兩個面向：一為整合性驗證方法，另一

則為新的導入程序。因為新科技包括空用及地面電子設備，因此須以整合性驗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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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系統之間的相容性。而新的導入程序則是先設計出有較高性能指標的新系統(例如：

機場地面交通監督系統)，再利用原型飛機進行實際環境測試驗證，證明能達成所宣稱的

性能指標，使更多航空公司有興趣導入，而能有更多的飛機加入實際環境測試驗證，最

終再形成工業標準，進而全面實施此項新科技。 

 

本議題之結論有 2 項： 

1. 概念驗證(Proof of Concept)的推動，需要民航主管機關、系統廠商、訂定標準之

各航空協會彼此緊密合作。 

2. 概念驗證(Proof of Concept)是一項工具，協助完成新科技導入的安全性評估、驗

證及標準化工作。 

 

(二)、Panel 6：Safety Continuum：區域的彈性作為對應全球的整合 

現行的航空安全法規是以各種特性及參數判定安全的要求，舉例而言，歐盟對於複

雜性之飛機及非複雜性之飛機有著明確之規定，而在美國，有些操作之型態被認定與其

他人不同，如飛機之區段所有權（fractional ownership）。 

FAA Dorenda Bakeru 以達到下一層航空產品安全水準的主要觀念做簡報，他解釋目

前法規是以傳統飛機的型態作為基礎，但必須導向以飛機設計之風險等級，等比例來訂

立檢定法規之嚴格度。現行飛機之種類及操作並無一個完美的法規嚴格度符合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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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A Margaret Jenny 解釋該協會努力發展性能標準而非設計標準，他特別強調性能

標準是最低性能要求，其目的是廣大的設計均能應用到飛機機隊。性能標準同時也是說

明法規符合性之基礎。 

 

加拿大民航局 Dave Turnbull 強調標準必須更有彈性，因為一些舊的規定在現在並不

是簡單的可以符合，他認為 FAA FAR Part 23 小飛機適航標準之修定是一個正確的方

向，希望該項修訂能延伸到直昇機的部分。同時，在特定標準為基礎的更多層次的符合

性方法，及提供檢定類別中必須取得平衡。 

Dassault 公司 Gilles Garouste 表示，持續的飛航安全概念，可以協助將新的科技帶入

市場，但他同時擔心如果適航航當局所採用之規定是唯一符合性方法時，將可能迫使申

請人忽略產品之複雜性。 

 

本議題有數項結論： 

1. 申請人須熟悉小飛機修法之目的並引用該理念於他們的航空產品上。 

2. 在完成全球性接受檢定時，同步檢定較連續式的檢定更有效率。 

3. 在 RTCA 及 EUROCAE 更進一步發展標準時，必須協助全球核准特定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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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anel 7：績效導向監理 Performance Based Oversight (PBO) 

本議題由 EASA Thomas Mickler 帶領討論，民航主管機關需要聰明的來分配檢查工

作的密度與頻率，這裡就需要智慧來獲得及使用資訊以了解被監理者。主管機關需要更

有效率的方式以釋放監理之責任，而績效導向監理似乎就是一個很有效率之工具，但我

們對該工具是否有共同之認知？我們目前的法規可以說是一種混血的架構，混雜符合性

及績效導向監理，為努力達成該項目標，合作、合適的人員及資格是非常重要。 

 

FAA 較喜歡先行取得相關資料，以進行評估風險績效監理，而澳洲認為要清楚的定

義績效導向監理是不可能的，他們認為自己因為擁有具經驗之檢查員，許多監理之基礎

都已完備，他們知道如何去減少監理之範圍及次數。 

大家的期待及目標是希望導入績效導向監理，不會造成業者及主管機關的負擔。績

效導向監理未來之挑戰是檢查員之訓練，以及相關規定融入當地之情況。 

加拿大認為績效導向監理及風險績效監理，透過彈性及博學的檢查員是互補的，加

拿大有機制以定義績效，並計畫一個風險導向監理，績效看起來像是業者如何成功地管

理風險的結果。 

 

本議題有數項結論： 

1. 需要定義相關專門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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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性的整合及合作 

3. 主管機關與業者間之對話 

4. 管理變革 

 

(四)、Panel 8：法規制訂的相互合作 

美國航空公司協會(Airlines for America, A4A)表示目前美國航空公司積極利用安全

數據以分析潛在風險，由過去的被動式工具「航空安資訊與分享網站(Aviation Safety 

Information and Sharing, ASIAS)」，逐漸轉換成以「航空安全先期分析小組(Aviation Team 

Looking Ahead at Safety, ATLAS)」為主之主動式分析方法，從過去單純分享飛安事件分

析資訊，變成預先辨識潛在高風險項目，進而實施一連串改進手段，以杜絕可能的飛安

問題。目前則更進一步推展預測式方法，採用 ASIAS 免責報告系統，以期預知潛在的飛

安缺失。 

 
美國 ASIAS 成員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民航局(GCAA)則表示，其法規體系由原來採用加拿大民航局體

系，目前將轉換為歐盟法規體系，並逐漸在其飛安監理系統導入資訊導向(data-drive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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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方法，同時呼籲區域內的國家進行飛安資訊分享，並建言在制訂法規前應就最佳實

務形成共識，而非在事後才調和彼此法規的差異。 

加拿大民航局則表示目前與 FAA、EASA 及 ICAO 保持密切合作，且其推展 SMS 則

早在 2000 年即開始，目前其安全政策之形成流程，為辨識風險、分析風險、評估風險，

最後根據風險等級制定對應的安全政策。 

FAA 則指出法規制訂，須依據正確的資訊，並且利用 SMS 原則，過濾法規制訂的

優先次序，以期有效減緩重大潛在風險問題。EASA 則利用「法規前期影響評估

(Pre-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Pre-RIA)」方法，在法規制訂需求形成之前，先期進行

風險評估，訂出修法的優先次序，此點與 FAA 的邏輯相同。此外，FAA 與 EASA 也在

會中，就未來雙方法規制訂之合作簽署備忘錄，雙方將共同組成監理委員會(EU/US 

Bilateral Oversight Board, BOB)，並每二年將相關法規制訂議題及成果提報該委員會，以

期消弭彼此法規的差異，並強化法規制訂之合作。目前 FAA 與 EASA 先期的法規制訂合

作計畫包括：無人飛行載具、小飛機適航標準(FAR/CS-23)修訂、飛航失控(Loss of Control, 

LOC)之避免及改正訓練、增益及夜視系統(Enhanced and Night Vision Systems)新科技之應

用與驗證。 

 

本議題有 3 項結論： 

1. 法規制訂須引用 SMS 的概念，並從多個面向蒐集相關資訊。 

2. 法規制訂僅是減緩飛安風險一項工具，但不一定是最佳工具。 

3. 採用 FAA 或 EASA 法規，對於歐美以外的國家而言，可省略許多評估法規制訂

需求的成本。 

 

(五)、Panel 9：安全議題全球性之合作：以 “飛行中失去控制＂之工作為例 

統計之資料顯示，以及大家都認知飛行中失去控制是一個主要的飛安議題，許多討

論都會帶到該議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 FAA 跟一些國際夥伴之 Advisory and 

Rulemaking Committees（ARC），EASA 強調法規及檢定程序的整合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時

間，在民航主管機關間已形成一個合作之文化，我們需要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在國際層

級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法航表示自動駕駛減少了很多手動駕駛所需之技巧，但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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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卻顯著的增加，需要不同方法來訓練，由於訓練手動操作已較為不重要，法航認為

訓練好的決斷能力更為重要。 

空中巴士認為能力導向之訓練，比重複性程序之訓練更能增進駕駛員技能；如何認

知訓練課程之限制，必須針對駕駛員對某些習慣之反映進行相關肇因分析。 

 
全球商用噴射機隊失事原因分析 

本議題有數項結論： 

1. 法規必須是規定式或績效導向？EASA 表示，過去我們是用新規定來反應意外事

件的模式，無論如何，當正確的引用國家安全計畫（SSP）及安全管理系統來反

應意外，可能會有不同結果。 

2. 研究 SMS 如何能夠被採用於汲取教訓，以及確認哪些數據必須被監測，需要大

家共同分享資訊。 

3. 察覺哪些是駕駛員缺少的技能，增加特定之訓練課程以增加信心度，訓練必須專

注於駕駛員可能操作的項目，同時在現行訓練中增加手動駕駛之課程。 

4. 檢查是民航主管規定之項目，對其他事項不可留太多空間。ICAO 必須採用新的

方法讓檢查更有彈性。 

5. 航空公司可否給駕駛員手動駕駛更大之空間？值得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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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Panel 10 財政困難年代的安全提昇策略 

FAA John Hickey 指出在財政困難已是常態的年代，必須將資源應用在消弭全球性的

飛安潛在風險項目上，並彼此交換飛安資訊，透過雙邊協議、委員會、工作小組、專案

計畫的合作管道，以及與 ICAO 或區域內各民航主管機關的溝通聯絡，以發揮最大的綜

效。而 SMS 對於民航主管機關及業者而言，是達成此一目的最佳的使用工具。此外，委

託及認可第三者稽核，亦能有效分擔民航主管機關的工作負荷，但委託僅代表業務上的

分擔，並不是責任的推卸。新加坡民航局亦提醒，相關驗證及檢查工作在委託後，民航

主管機關仍需保持一定的執行能力，才能妥善監督被委託者的工作品質，確保飛安標準

不致於降低。 

EASA 指出資訊保護法規在歐洲各國仍有差異，加上各國民情的不同，都是飛安資

訊全球化需克服的問題。 

 

本議題之結論為：民航主管機關及業界皆同意目前處於財政困難年代，必需構思相

關策略以避免影響飛安，而檢定委託業務、SMS 及資訊共享是處理此問題之有效策略之

一。 

 

(七)、Panel 11 操作適用性資料(Operational Suitability Data, OSD) 

EASA 將於 2014 年要求飛機製造廠於各飛機型別首次營運前，提供航空公司可安全

營運之操作適用性資料(OSD)，藉以橋接飛機之適航層面及操作層面。OSD 包括：駕駛

員訓練課程大綱、模擬機數據資料、機械員訓練課程大綱、客艙組員訓練所需飛機型別

資料、主最低裝備需求清單(MMEL)、其他相關操作文件。OSD 法規並不強制規定特定

的訓練計畫，而是規定訓練要項。OSD 之訓練要求亦是 EASA Part 66 機械員訓練要求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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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有數項結論： 

1. OSD 已是航空業界現行既有之資料，此次歐盟僅是透過法制作業，使其具有強

制性。 

2. OSD 之施行將需要各民航主管機關對於 OSD 導入程序之調和，以及相關 OSD

資料之認可。 

3. 對於 OSD 資料之後續更新管理，目前仍是具挑戰性的議題。 

 

(八)、Panel 12 符合性之保證 (Compliance Assurance) 

民航法規有許多的工具可協同確認持續操作安全（Continued operational Safety, 

COS），並可以用來執行符合性及強制執行的工作，雖然強制執行很明顯是的工具，但必

須能體會這並非達到法規之符合性的最有效工具，更重要的是可能不是最有效的方式去

達到原來之目標，也就是提昇飛安。當強制執行變成唯一方式，可能失去教育的機會、

失去自願性符合、失去發展強壯的飛安文化，以及主管機關專注於真正有風險工作範圍

之能力。 

現今主管機關所面臨的處境是責任增加、預算減少、變動加劇，因此如何使用強制



25 

執行這項工具益形重要，主管機關須從傳統強制執行變革到符合性保證。這裡並不是要

主管機關與業者間變成朋友，而是從夥伴關係、責任性來確保飛安，強制執行應該是對

於不肯符合規定業者之最後手段。強制執行應只是用於不符合案件之肇因分析，主管機

關應廣泛使用飛安斡旋的工具，以及採用積極的方式使業者符合規定。 

「主觀」可能是一個問題，我們如何面對？更多的指引以及經驗是需要的，監理系

統必須體認一體適用的強制執行方式，在 SMS 機制裡是不適用的。 

另外司法系統是否願意接受 SMS 監理體制下符合性與強制性之改變？民航體系必

須教育政客及檢察官了解新系統。 

 

 

四、 第三天會議： 

(一)、Panel 13 全球性產製：新的事實(Global Production：The New Reality) 

發展有效的機制，以確保跨國設計及產製之飛機的製造監理及持續操作安全，是越

來越需要，同時需要民航主管機關與業者的緊密合作。當業者朝向跨國次組裝或整機組

裝時，主管機關面臨不同角色，如航空器設計國或製造國主管機關之挑戰。 

 

　全球產製之例子(Gulfstream G650) 

EASA Peter Corbeel 說明最大的目標是當地核准而全球接受。其實，全球產製並不

是新的概念，而是供應鏈變的更複雜，挑戰面是如何維持製造許可持有人及其供應商間

清楚的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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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建議業者要簽多國產製協議時，應先行向其民航主管機關說明，以澄清角

色與責任，新的 ICAO 標準可能調和此項議題，以增加全球之接受度，雙邊協議應該更

能適應多國生意之模式，而且飛安必須能被確保，縱然政治因素也被牽扯其中。 

 

(二)、Panel 14 失事調查及安全建議之飛安資訊分享 

飛安資訊分享的重點，在於是否對於資訊的公開及使用具有彼此信賴感，以及如何

維持資訊之完整性。FAA 指出，資訊公開前，與司法部門的研商有助於資訊分享的成功。

與會人員亦表示目前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飛安資訊，如何蒐尋有助於辨識飛安潛在風險的

資訊，成為一個重要課題。目前 ICAO 已針對飛安資訊保護成立一個工作小組(Safe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ask Force, SIP TF)，進行相關議題之研究。另外，與會人員亦希望

資訊保護能有一合理之限度，以避免影響新技術的發展及 SMS 之推動。 

 

飛安資訊分享架構圖 

本議題有 2 項結論： 

1. 飛安資料分享是 SMS 成功推動的重要關鍵，因此需要建立一個資訊分享的管道

及流程架構，使得分享者與使用者之間具有一個彼此信賴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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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飛安相關資訊時，須注意其來源及完整性，以期能正確辨識潛在的風險。 

 

(三)、全體出席的會議 B：全球關係：策略觀點 

確保國境內飛安之監理是重要的，但全球飛安同時也是重要。在歐洲有許多的工作

是支援低度發展區域及其民航主管機關。今日良好的飛安紀錄因為合作關係而成為可

能，但這也僅限於當地，僅限於該國民航主管機關與業者，或者是該區域而已。區域安

全議題在拉丁美洲自 1990 起就非常之活躍，如跑道安全及飛行中失去控制之議題，因為

該議題是該區域意外事件前 3 名。 

 

 

飛安提昇在非洲民航運輸成長亦是一個極大之挑戰，RASP 目前正努力降低前 3 大

失事及意外事件之 50％。國際夥伴可以分享議題並從中學習，顧問指導其他國家可能也

是一個不錯之方法。亞洲國家同時也有幾個議題在進行，這些組織正發展區域成長安全

之方式，以及提出可以應用在不同亞洲國家之模式。 

 

本議題之結論為：信任是最高指導原則，合作關係是提升飛安之鑰匙；但由於預算

縮減及科技進步，監理方法的必須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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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建議： 

一、 此次飛安年會主要雖為美國與歐洲國家之法規協調會議，但也提供其他國家取得飛安

訊息及彼此溝通的平台，我國因外交處境困難，一般外交管道無法接觸，所以能有此

平台得以接觸其他國家之民航主管以及相同專業之人員，可實質交換分享飛安資訊及

可能面臨之問題，在層次上也可強化航空安全雙邊協議之伙伴關係。本次會議完成

後，明年 2014 年輪由 FAA 舉辦，故我國應持續派代表參加，以建立國際之友好關係。 

二、 SMS 是本次會議多項討論的議題重點，對於民航局主管機關的飛安監理，以及業界

飛航安全之提昇，SMS 已是公認的最佳工具，但是在航空體系的深化程度仍有待強

化。對於業者 SMS 系統建置複雜度之要求，亦可視業者之規模，以及該公司業務所

牽涉航空安全的風險程度，進行彈性調整。另外，有關績效導向監理(PBO)，亦是目

前各國推展 SSP 的重點項目，會中各國的 SSP 推展案例，都可做為我國飛安監理制

度發展的參考。 

三、 有關飛安監理人員及從業人員的缺乏，從此次會議可以得知是各國普遍面臨的問題，

我國就此問題，亦須妥為因應，以免造成人才斷層的危機，另外有關訓練之規劃及經

費之取得，亦是飛安人才培育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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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與會人員名單 


























